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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19740.htm 中国人民银行、财

政部关于印发《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银发[2006]291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

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

门、深圳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现将《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管

理暂行办法》（见附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二00六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 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管理暂行

办法 第一条 为满足储蓄国债（电子式）（以下简称储蓄国债

）投资者的融资需求，规范储蓄国债质押贷款业务，维护借

贷双方的合法权益，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国债市场的稳健发

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储蓄国债指财政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通过试点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试

点银行）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以电子方式记录债权的不

可流通人民币债券。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试点银行是指经批准

办理储蓄国债代销试点业务的商业银行。 第四条 借款人以储

蓄国债为质押品向试点银行取得人民币贷款适用本办法。 第

五条 以储蓄国债为质押品取得贷款仅限在试点银行开办储蓄

国债业务的网点（同一城市内应包括所有网点）办理。各试



点银行办理以储蓄国债为质押品的贷款时，其质押品应为本

系统售出的储蓄国债。借款人申请办理质押贷款业务时，应

向原购买银行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由借贷双方签订质

押贷款合同，作为质押的储蓄国债的债权由贷款人予以冻结

，贷款人同时向借款人出具债权冻结证明。 第六条 作为质押

贷款质押品的储蓄国债应是未到期的合格储蓄国债。凡所有

权有争议、已作挂失或被依法止付的储蓄国债不得作为质押

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